
公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《公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将审议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

激励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已于 2022年 4月 22日提请本人审议，现发表意见

如下： 

经认真审议董事会事前提交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：本次股权激励的对象李宏辉先生是浙江公元新能

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元新能源”）经营管理层的重要成员，对其

未来发展起到核心推动作用。本次公元新能源对经营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的股

权激励计划，可以有效促进公元新能源与上述人员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结

合，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。我们同意李宏辉先生参与本次公元新能源股权激励

计划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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